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上更㈠字第44號

上訴人即附　甲○○　　

帶被上訴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正律師

複代理人　　周志吉律師

            丙○○     

被上訴人即　東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附帶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1月1

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720號判決提起上訴，被上

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98年10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

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94年1月8日向伊訂購坐落台北

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之「明湖居」建案房地

1 戶及編號53、54號之停車位，並簽訂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

書，約定房屋銷售總面積約46.27坪 (含主建物約18.3坪、

約定專用約18.51坪、附屬建物約1.99坪、共同部分約7.47

坪)。嗣因建築技術規則對容積管制規定為放寬性之修正，

使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得依法令變更而登記為

主建物面積，故兩造再於同年3月23日簽訂同意書（以下稱

系爭同意書），約定由伊將房屋銷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部

分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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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法定機車位部分，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伊依約

於同年8月25日依約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

合約內容及總價調整協議書（以下稱系爭協議書），約明將

上開經申請變更設計核准後之車位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伊

乃於96年6月27日完成系爭房地產權移轉登記，其中房屋登

記總面積達54.33坪，較上訴人所承購之總面積增加8.06

坪。而依房屋買賣合約書附件五「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之

計算及公共設施之分攤、誤差處理及產權登記特約條款」

（下稱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約定，於扣除誤差值未超過1%

之面積0.4627坪（46.27坪×1%）及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

記面積所佔之公設比超出面積2.64坪（其計算式為：17.26

坪-54.33坪×26.91%）後，上訴人應按每坪單價新台幣713,2

05元找補，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8.06-0.4627-2.

6）×713,205＝3,537,497〕等情。爰依買賣契約及特約條款

之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伊3,537,497元及加計法定遲延

利息之判決。並就上訴人所提起之反訴部分，略以：系爭協

議書所記載之「約定專用面積約計壹捌點伍壹坪」，乃伊公

司所屬人員繕打時誤載，雙方真意仍僅指原約定之停車空間

㈢（內含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

車停車位及另再附加之儲藏室部分（面積總計約16.23

坪），並不包括於法令規範本無從納入主建物面積登記之機

車出入口與陽台（面積約為2.28坪），是伊已依債之本旨為

給付。況上訴人前係以3千3百萬元承購系爭房地，現竟以7

千7百萬元之總價再行出售，足見系爭房地經濟價值及效用

並未減損等語，資為抗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登記之主建物面積僅34.47坪，較兩

造協議將約定專用部分併入主建物後之36.81坪，短少2.34

坪，雖附屬建物面積增加0.61坪、共同部分面積增加9.79

坪，惟因主建物面積短少，系爭房地之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

因總面積增加而提高。且主建物面積減少不符合當初將約定

專用部分變更併入主建物面積之目的，致伊原訂之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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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減損。故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主建物坪數不足

之瑕疵，如按每坪單價713,205元計算，伊得請求被上訴人

減少價金1,668,900元（計算式為：2.34坪×713,205元/坪＝

1,668,900），並得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返還

該金額或相當於該金額之損害賠償，並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

之金額抵銷。又本件應找補之範圍，依特約條款之約定，以

不超過2%為限，被上訴人主張之找補範圍為4.96坪（約10.7

2%），顯已超出前開上限約定等語，資為抗辯。並提起反訴

主張：系爭房屋產權登記之主建物面積較兩造約定短少2.34

坪，伊就上開被上訴人應返還或賠償之金額與被上訴人請求

找補之金額66萬元抵銷後，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008,900

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27條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

人給付伊1,008,900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6萬元及自96

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請求。就反訴部分則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就其

敗訴部分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判命上

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原判

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反訴部分廢棄。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1,008,9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並於本院就原審駁回其請求之部分提起附帶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

棄。㈡附帶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附帶上訴人2,877,497元及自9

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附帶上訴則答辯聲明：㈠附

帶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四、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4年1月8日向其購買坐落台北市

○○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之「明湖居」建案，並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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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書，約定上訴人以房屋總價1,225萬元

（扣除停車位價金70萬元，房屋價金實際為1,155萬元），

土地總價2,275萬元（扣除停車位價金130萬元，土地價金實

際為2,145萬元），購買系爭房屋面積計46.27坪 (含主建物

面積約18.3坪、約定專用面積約18.51 坪、附屬建物面積約

1.99坪、共同部分面積約7.47坪)，房地每坪單價為713,205

元。嗣兩造於94年3月23日、同年9月19日復分別簽立同意書

及協議書，協議將房屋買賣合約書中原約定專用部分辦理變

更為主建物面積。而其完成交屋時，系爭房屋登記面積乃主

建物113.96平方公尺（34.47坪）、附屬建物8.59平方公尺

（2.6坪）、共同部分57.06平方公尺（17.26坪），合計總

面積為54.33坪，較前述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買賣建物之總

面積增加8.06坪等事實，均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復有被上訴

人提出之買賣合約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同意書、協

議書、房屋移交單及領取權狀證明書（見原審卷第10頁至第

91頁）為證，堪信為真實。至被上訴人主張，其售予上訴人

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54.33坪，已逾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所

承購之總面積8.06坪，除誤差值於1%內互不找補、暨扣除調

整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占之公設百分比計算

後，上訴人尚應找補4.96坪，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等

情，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附件五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買

賣建物銷售面積誤差處理特約約定：「本約買賣建物銷售

面積之計算方式，係依本建物建造執照核准圖並依訂約時

登記法規之規定及本特約條款有關標準計算，雙方同意日

後如係因地政法規登記方式變更致使權狀面積之登記方式

及數量與原約定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時，仍以權

狀面積之登記方式及數量為準，雙方均不找補；但如係因

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使權狀登記面積與原約定建物銷售

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而誤差比例在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

積百分之一以內時（含百分之一）亦互不找補；如誤差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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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分之一以上者，僅就其超過或不足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三部分，按本約房地總價（並不含車位總價款）除以本約

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亦不含停車位之持分面積）所計之每

坪單價，計算其誤差部分之差價金額並於交屋同時以現金

一次結清。」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是凡因變更設計

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積產生誤差，

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雙方應就超過或不足1%-3%部分

為找補。又本件兩造於94年1月8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復於

同年3月23日另簽訂同意書，約定被上訴人同意將房屋銷

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

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部分，於94年8月31

日前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見原審卷第80頁）；

嗣被上訴人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系爭

協議書，約定上開變更後之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見

原審卷第81頁），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本件房屋登記

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總面積增加8.06坪，係因兩造同

意變更設計所致，自有系爭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約定之

適用，即誤差超過1%時，應就超過1%-3%部分為找補。而

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增加8.06坪，

增加比例為17.41%，已超過1%，兩造均同意找補金額以每

坪713,205元計算，則被上訴人依約得請求上訴人補償之

價金為66萬元（46.27×2%×713,205=660,000，元以下四捨

五入）。被上訴人雖主張，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目的係在

預售屋房地買賣於客觀交易上礙難避免有因施工、變更設

計等之誤差，且此等因素皆操之於賣方，故有找補之上限

約定，預防賣方以虛坪灌充實坪並藉此找補獲利。而本件

伊係應上訴人要求，方將房屋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之約

定專用面積變更設計並依合意將之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

致登記面積與原承購面積產生誤差，自不適用前開3%之上

限約定云云。然查，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已明白約定，

凡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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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產生誤差，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即應就超過或不足

1%-3%部分為找補，已如前述，並未排除該變更設計係本

於買方之要求而為者，況該變更設計已為被上訴人所同

意，即成為買賣契約之一部，除兩造合意排除前開特約條

款第肆條第五項之適用外，當亦適用原房屋買賣合約書之

內容。且被上訴人為專業之建設公司，對於系爭房屋變更

設計後，因主建物面積增加，將增加應分擔之公設比一節

知之甚詳，此亦為其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32頁），惟其

卻未與上訴人約定日後找補不受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找補

上限之限制，自難排除該條項之適用。又本件變更設計後

系爭房屋登記之共同部分為17.26坪，較原買賣合約書約

定之7.47坪，增加9.79坪，相對於總面積係增加8.06坪，

顯見增加之坪數多屬共同部分，此正為前開特約條款為控

制誤差在合理之預測範圍，避免預售屋賣方以大幅增加共

同部分，再利用找補獲利之規範目的，故被上訴人主張，

本件不受前開特約條款3%上限之限制云云，即不可取。被

上訴人雖另主張，本件於變更設計完成後，兩造曾簽訂系

爭協議書，同意減價78萬元，斯時兩造未援引特約條款第

肆條第五項有關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則於變更設計完

成，並為產權登記後，伊請求坪差找補，應不再受坪差找

補上限之規範云云。惟其亦不爭執上訴人所辯：系爭協議

書係針對變更設計後，原「儲藏室」位置，變成「設備空

間」，另原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

置，亦成為「設備空間」（見本院上字卷第19頁），所為

之減價協議等語，則該條款之協議顯非就停車位變更設計

後主建物面積增減之價金減價約定，而係就「儲藏室」、

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成為設備

空間所為之減價，核其內容並未排除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

項關於找補上限之限制，被上訴人此項主張，亦不可取。

（二）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同意書及協議書之約

定，交付36.81坪之主建物面積（即將約定專用面積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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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全數變更加計入原主建物面積18.3坪，等於36.81

坪），而僅交付主建物登記面積為34.47坪之房屋，違反

品質約定，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云云。惟被上訴人否認

雙方有合意全部約定專用區域均變更設計加入主建物面

積，並抗辯應排除依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用途之陽台及機車

出入口面積等語。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

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

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

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

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

查，本件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條係明定上訴人購

買之房屋面積含主建物面積僅為18.3坪，而約定專用面積

則有18.51坪（見原審卷第11頁）。又約定專用面積本屬

公共設施，僅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有特別約定（見原審卷

第13頁所附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第3條及第39頁該合

約書附件五第肆條第二項），始排除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

使用而由上訴人專用，且此區域依契約附件十之平面圖所

示，本即包括自設汽車停車位、法定機車停車位、儲藏

室、陽台及機車出入口（見原審卷第60 頁），其中該區

域之陽台及機車出入口依法令規定本係不得變更用途者，

此乃兩造訂約時已有預見及認知者。而兩造於94年3月23

日所訂定之系爭同意書第一項關於變更設計之約定亦僅

為：「甲方（指上訴人）向乙方（指被上訴人）購買之房

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三）自設停

車位（編號七十六號）及法定車位（編號一Ｏ二至一Ｏ五

號）。乙方同意於九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變更為一

般甲組零售（二）」（見原審卷第80頁），亦明白列舉就

約定專用區域中關於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約定面積

為10坪―見原審卷第40頁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附件五

第肆條第三項）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台北市建

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12條規定，法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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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為1個車位至少為長2.2公尺、寬0.9公尺，面積約1.98

平方公尺，即0.60坪，4個車位約為2.4坪）部分為變更，

並未包括約定專用區域中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為專有部分之

機車出入口及陽台。故應認兩造所合意約定變更設計之具

體標的乃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之空間而已。是兩

造嗣於被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辦變更用途完成後，雖另簽

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向乙方（即被上

訴人）購買之房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

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NO.76）及法定機車位（NO. 102至

NO.105號）部分，已依照94年3月23日簽定之同意書約定9

4年8月25日變更完成，變更後原合約訂定之約定專用面積

18.51坪將計入主建物面積，甲方已審閱無誤且同意變更

後之調整…」等文字，惟查94年間系爭買賣標的之房屋尚

未經完成建築，即未經地政事務所實施建物測量及建物第

一次登記（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登記建築完成

日期為96年5月23日、第一次登記日期為96年6月22日），

故就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變更後之面積多寡

即屬未能確定，而上開約定亦仍明確標示係針對自設汽車

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部分為變更，自堪認被上訴人所欲表

明者仍為依法得變更部分之自設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已變

更完成，得計入主建物面積之事實，至上開關於「約定專

用面積壹拾捌點伍壹坪」之記載則應認僅係直接轉載自房

屋買賣契約第四項文字，並非該部分面積已告確定為18.5

1坪，故被上訴人辯稱因誤載契約文字而有上開面積之記

載等語（見本院上更一字卷第100頁背面），應堪採信。

是本件尚難認雙方已就變更後增加之面積係18.51坪有所

共識並達成合意。則上訴人主張兩造有特別約定主建物面

積須達36.81坪（即原主建物面積18.3坪+變更後計入之面

積18.51=36.81），且已成為系爭房屋品質之約定云云，

即非可取。末查被上訴人已移轉主建物面積34.47坪之所

有權登記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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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記載主建物面積113.96平方公尺約等於34.47坪），

較原房屋買賣契約之約定增加16.17坪（變更後主建物登

記面積34.47坪-原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主建物面積18.3坪=1

6.17坪），與前述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面積相

當，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符合兩造契約約定專用部分關

於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計入主建物面積之經

濟目的，亦無不符契約約定之品質，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應依前開規定負瑕疵擔保責任，並非有據。是其依民法

第359條規定得請求減少價金1,668,900元，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66萬元及自96年8月24

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在原審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

8,900元，及自96年11月1日（即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非有據，不應准

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本訴應予准許部分及反訴部分，所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上開本訴不應

准許部分，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無不合。被上訴人

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為

無理由。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

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逐一詳予論

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聖惠

                              法　官　邱瑞祥

                              法　官  謝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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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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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上更㈠字第44號
上訴人即附　甲○○　　
帶被上訴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正律師
複代理人　　周志吉律師
            丙○○     
被上訴人即　東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附帶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720號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98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
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94年1月8日向伊訂購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之「明湖居」建案房地1 戶及編號53、54號之停車位，並簽訂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書，約定房屋銷售總面積約46.27坪 (含主建物約18.3坪、約定專用約18.51坪、附屬建物約1.99坪、共同部分約7.47坪)。嗣因建築技術規則對容積管制規定為放寬性之修正，使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得依法令變更而登記為主建物面積，故兩造再於同年3月23日簽訂同意書（以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由伊將房屋銷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部分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部分，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伊依約於同年8月25日依約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合約內容及總價調整協議書（以下稱系爭協議書），約明將上開經申請變更設計核准後之車位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伊乃於96年6月27日完成系爭房地產權移轉登記，其中房屋登記總面積達54.33坪，較上訴人所承購之總面積增加8.06坪。而依房屋買賣合約書附件五「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及公共設施之分攤、誤差處理及產權登記特約條款」（下稱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約定，於扣除誤差值未超過1%之面積0.4627坪（46.27坪×1%）及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佔之公設比超出面積2.64坪（其計算式為：17.26坪-54.33坪×26.91%）後，上訴人應按每坪單價新台幣713,205元找補，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8.06-0.4627-2.6）×713,205＝3,537,497〕等情。爰依買賣契約及特約條款之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伊3,537,497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就上訴人所提起之反訴部分，略以：系爭協議書所記載之「約定專用面積約計壹捌點伍壹坪」，乃伊公司所屬人員繕打時誤載，雙方真意仍僅指原約定之停車空間㈢（內含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停車位及另再附加之儲藏室部分（面積總計約16.23坪），並不包括於法令規範本無從納入主建物面積登記之機車出入口與陽台（面積約為2.28坪），是伊已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況上訴人前係以3千3百萬元承購系爭房地，現竟以7千7百萬元之總價再行出售，足見系爭房地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減損等語，資為抗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登記之主建物面積僅34.47坪，較兩造協議將約定專用部分併入主建物後之36.81坪，短少2.34坪，雖附屬建物面積增加0.61坪、共同部分面積增加9.79坪，惟因主建物面積短少，系爭房地之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因總面積增加而提高。且主建物面積減少不符合當初將約定專用部分變更併入主建物面積之目的，致伊原訂之使用效益因而減損。故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主建物坪數不足之瑕疵，如按每坪單價713,205元計算，伊得請求被上訴人減少價金1,668,900元（計算式為：2.34坪×713,205元/坪＝1,668,900），並得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返還該金額或相當於該金額之損害賠償，並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之金額抵銷。又本件應找補之範圍，依特約條款之約定，以不超過2%為限，被上訴人主張之找補範圍為4.96坪（約10.72%），顯已超出前開上限約定等語，資為抗辯。並提起反訴主張：系爭房屋產權登記之主建物面積較兩造約定短少2.34坪，伊就上開被上訴人應返還或賠償之金額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之金額66萬元抵銷後，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008,900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27條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伊1,008,900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6萬元及自9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就反訴部分則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反訴部分廢棄。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8,9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於本院就原審駁回其請求之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㈡附帶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附帶上訴人2,877,497元及自9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附帶上訴則答辯聲明：㈠附帶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4年1月8日向其購買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之「明湖居」建案，並簽立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書，約定上訴人以房屋總價1,225萬元（扣除停車位價金70萬元，房屋價金實際為1,155萬元），土地總價2,275萬元（扣除停車位價金130萬元，土地價金實際為2,145萬元），購買系爭房屋面積計46.27坪 (含主建物面積約18.3坪、約定專用面積約18.51 坪、附屬建物面積約1.99坪、共同部分面積約7.47坪)，房地每坪單價為713,205元。嗣兩造於94年3月23日、同年9月19日復分別簽立同意書及協議書，協議將房屋買賣合約書中原約定專用部分辦理變更為主建物面積。而其完成交屋時，系爭房屋登記面積乃主建物113.96平方公尺（34.47坪）、附屬建物8.59平方公尺（2.6坪）、共同部分57.06平方公尺（17.26坪），合計總面積為54.33坪，較前述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買賣建物之總面積增加8.06坪等事實，均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復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買賣合約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同意書、協議書、房屋移交單及領取權狀證明書（見原審卷第10頁至第91頁）為證，堪信為真實。至被上訴人主張，其售予上訴人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54.33坪，已逾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所承購之總面積8.06坪，除誤差值於1%內互不找補、暨扣除調整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占之公設百分比計算後，上訴人尚應找補4.96坪，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等情，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附件五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買賣建物銷售面積誤差處理特約約定：「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方式，係依本建物建造執照核准圖並依訂約時登記法規之規定及本特約條款有關標準計算，雙方同意日後如係因地政法規登記方式變更致使權狀面積之登記方式及數量與原約定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時，仍以權狀面積之登記方式及數量為準，雙方均不找補；但如係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使權狀登記面積與原約定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而誤差比例在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百分之一以內時（含百分之一）亦互不找補；如誤差超過百分之一以上者，僅就其超過或不足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部分，按本約房地總價（並不含車位總價款）除以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亦不含停車位之持分面積）所計之每坪單價，計算其誤差部分之差價金額並於交屋同時以現金一次結清。」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是凡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積產生誤差，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雙方應就超過或不足1%-3%部分為找補。又本件兩造於94年1月8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復於同年3月23日另簽訂同意書，約定被上訴人同意將房屋銷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部分，於94年8月31日前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見原審卷第80頁）；嗣被上訴人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上開變更後之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見原審卷第81頁），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本件房屋登記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總面積增加8.06坪，係因兩造同意變更設計所致，自有系爭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約定之適用，即誤差超過1%時，應就超過1%-3%部分為找補。而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增加8.06坪，增加比例為17.41%，已超過1%，兩造均同意找補金額以每坪713,205元計算，則被上訴人依約得請求上訴人補償之價金為66萬元（46.27×2%×713,205=66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雖主張，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目的係在預售屋房地買賣於客觀交易上礙難避免有因施工、變更設計等之誤差，且此等因素皆操之於賣方，故有找補之上限約定，預防賣方以虛坪灌充實坪並藉此找補獲利。而本件伊係應上訴人要求，方將房屋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之約定專用面積變更設計並依合意將之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致登記面積與原承購面積產生誤差，自不適用前開3%之上限約定云云。然查，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已明白約定，凡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積產生誤差，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即應就超過或不足1%-3%部分為找補，已如前述，並未排除該變更設計係本於買方之要求而為者，況該變更設計已為被上訴人所同意，即成為買賣契約之一部，除兩造合意排除前開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之適用外，當亦適用原房屋買賣合約書之內容。且被上訴人為專業之建設公司，對於系爭房屋變更設計後，因主建物面積增加，將增加應分擔之公設比一節知之甚詳，此亦為其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32頁），惟其卻未與上訴人約定日後找補不受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找補上限之限制，自難排除該條項之適用。又本件變更設計後系爭房屋登記之共同部分為17.26坪，較原買賣合約書約定之7.47坪，增加9.79坪，相對於總面積係增加8.06坪，顯見增加之坪數多屬共同部分，此正為前開特約條款為控制誤差在合理之預測範圍，避免預售屋賣方以大幅增加共同部分，再利用找補獲利之規範目的，故被上訴人主張，本件不受前開特約條款3%上限之限制云云，即不可取。被上訴人雖另主張，本件於變更設計完成後，兩造曾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減價78萬元，斯時兩造未援引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有關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則於變更設計完成，並為產權登記後，伊請求坪差找補，應不再受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云云。惟其亦不爭執上訴人所辯：系爭協議書係針對變更設計後，原「儲藏室」位置，變成「設備空間」，另原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亦成為「設備空間」（見本院上字卷第19頁），所為之減價協議等語，則該條款之協議顯非就停車位變更設計後主建物面積增減之價金減價約定，而係就「儲藏室」、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成為設備空間所為之減價，核其內容並未排除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關於找補上限之限制，被上訴人此項主張，亦不可取。
（二）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同意書及協議書之約定，交付36.81坪之主建物面積（即將約定專用面積18.51坪全數變更加計入原主建物面積18.3坪，等於36.81坪），而僅交付主建物登記面積為34.47坪之房屋，違反品質約定，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云云。惟被上訴人否認雙方有合意全部約定專用區域均變更設計加入主建物面積，並抗辯應排除依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用途之陽台及機車出入口面積等語。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查，本件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條係明定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面積含主建物面積僅為18.3坪，而約定專用面積則有18.51坪（見原審卷第11頁）。又約定專用面積本屬公共設施，僅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有特別約定（見原審卷第13頁所附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第3條及第39頁該合約書附件五第肆條第二項），始排除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使用而由上訴人專用，且此區域依契約附件十之平面圖所示，本即包括自設汽車停車位、法定機車停車位、儲藏室、陽台及機車出入口（見原審卷第60 頁），其中該區域之陽台及機車出入口依法令規定本係不得變更用途者，此乃兩造訂約時已有預見及認知者。而兩造於94年3月23日所訂定之系爭同意書第一項關於變更設計之約定亦僅為：「甲方（指上訴人）向乙方（指被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三）自設停車位（編號七十六號）及法定車位（編號一Ｏ二至一Ｏ五號）。乙方同意於九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二）」（見原審卷第80頁），亦明白列舉就約定專用區域中關於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約定面積為10坪─見原審卷第40頁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附件五第肆條第三項）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台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12條規定，法定面積為1個車位至少為長2.2公尺、寬0.9公尺，面積約1.98平方公尺，即0.60坪，4個車位約為2.4坪）部分為變更，並未包括約定專用區域中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為專有部分之機車出入口及陽台。故應認兩造所合意約定變更設計之具體標的乃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之空間而已。是兩造嗣於被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辦變更用途完成後，雖另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向乙方（即被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NO.76）及法定機車位（NO. 102至NO.105號）部分，已依照94年3月23日簽定之同意書約定94年8月25日變更完成，變更後原合約訂定之約定專用面積18.51坪將計入主建物面積，甲方已審閱無誤且同意變更後之調整…」等文字，惟查94年間系爭買賣標的之房屋尚未經完成建築，即未經地政事務所實施建物測量及建物第一次登記（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登記建築完成日期為96年5月23日、第一次登記日期為96年6月22日），故就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變更後之面積多寡即屬未能確定，而上開約定亦仍明確標示係針對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部分為變更，自堪認被上訴人所欲表明者仍為依法得變更部分之自設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已變更完成，得計入主建物面積之事實，至上開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壹拾捌點伍壹坪」之記載則應認僅係直接轉載自房屋買賣契約第四項文字，並非該部分面積已告確定為18.5 1坪，故被上訴人辯稱因誤載契約文字而有上開面積之記載等語（見本院上更一字卷第100頁背面），應堪採信。是本件尚難認雙方已就變更後增加之面積係18.51坪有所共識並達成合意。則上訴人主張兩造有特別約定主建物面積須達36.81坪（即原主建物面積18.3坪+變更後計入之面積18.51=36.81），且已成為系爭房屋品質之約定云云，即非可取。末查被上訴人已移轉主建物面積34.47坪之所有權登記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按其上記載主建物面積113.96平方公尺約等於34.47坪），較原房屋買賣契約之約定增加16.17坪（變更後主建物登記面積34.47坪-原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主建物面積18.3坪=16.17坪），與前述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面積相當，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符合兩造契約約定專用部分關於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計入主建物面積之經濟目的，亦無不符契約約定之品質，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前開規定負瑕疵擔保責任，並非有據。是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得請求減少價金1,668,900元，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66萬元及自96年8月24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在原審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8,900元，及自96年11月1日（即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非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本訴應予准許部分及反訴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無不合。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為無理由。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聖惠
                              法　官　邱瑞祥
                              法　官  謝碧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上更㈠字第44號
上訴人即附　甲○○　　
帶被上訴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正律師
複代理人　　周志吉律師
            丙○○     
被上訴人即　東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附帶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1月1
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720號判決提起上訴，被上
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98年10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
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94年1月8日向伊訂購坐落台北
    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之「明湖居」建案房地1 戶
    及編號53、54號之停車位，並簽訂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書，
    約定房屋銷售總面積約46.27坪 (含主建物約18.3坪、約定
    專用約18.51坪、附屬建物約1.99坪、共同部分約7.47坪)。
    嗣因建築技術規則對容積管制規定為放寬性之修正，使自設
    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得依法令變更而登記為主建物
    面積，故兩造再於同年3月23日簽訂同意書（以下稱系爭同
    意書），約定由伊將房屋銷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部分面積
    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
    機車位部分，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伊依約於同年8
    月25日依約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合約內
    容及總價調整協議書（以下稱系爭協議書），約明將上開經
    申請變更設計核准後之車位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伊乃於96
    年6月27日完成系爭房地產權移轉登記，其中房屋登記總面
    積達54.33坪，較上訴人所承購之總面積增加8.06坪。而依
    房屋買賣合約書附件五「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及公
    共設施之分攤、誤差處理及產權登記特約條款」（下稱特約
    條款）第4條第5項約定，於扣除誤差值未超過1%之面積0.46
    27坪（46.27坪×1%）及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佔
    之公設比超出面積2.64坪（其計算式為：17.26坪-54.33坪×
    26.91%）後，上訴人應按每坪單價新台幣713,205元找補，
    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8.06-0.4627-2.6）×713,205＝
    3,537,497〕等情。爰依買賣契約及特約條款之約定，求為命
    上訴人給付伊3,537,497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
    就上訴人所提起之反訴部分，略以：系爭協議書所記載之「
    約定專用面積約計壹捌點伍壹坪」，乃伊公司所屬人員繕打
    時誤載，雙方真意仍僅指原約定之停車空間㈢（內含編號76
    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停車位及另再
    附加之儲藏室部分（面積總計約16.23坪），並不包括於法
    令規範本無從納入主建物面積登記之機車出入口與陽台（面
    積約為2.28坪），是伊已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況上訴人前係
    以3千3百萬元承購系爭房地，現竟以7千7百萬元之總價再行
    出售，足見系爭房地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減損等語，資為抗
    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登記之主建物面積僅34.47坪，較兩
    造協議將約定專用部分併入主建物後之36.81坪，短少2.34
    坪，雖附屬建物面積增加0.61坪、共同部分面積增加9.79坪
    ，惟因主建物面積短少，系爭房地之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因
    總面積增加而提高。且主建物面積減少不符合當初將約定專
    用部分變更併入主建物面積之目的，致伊原訂之使用效益因
    而減損。故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主建物坪數不足之
    瑕疵，如按每坪單價713,205元計算，伊得請求被上訴人減
    少價金1,668,900元（計算式為：2.34坪×713,205元/坪＝1,6
    68,900），並得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返還該金
    額或相當於該金額之損害賠償，並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之金
    額抵銷。又本件應找補之範圍，依特約條款之約定，以不超
    過2%為限，被上訴人主張之找補範圍為4.96坪（約10.72%）
    ，顯已超出前開上限約定等語，資為抗辯。並提起反訴主張
    ：系爭房屋產權登記之主建物面積較兩造約定短少2.34坪，
    伊就上開被上訴人應返還或賠償之金額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
    之金額66萬元抵銷後，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008,900元等
    情。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27條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
    付伊1,008,900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6萬元及自96
    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請求。就反訴部分則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就其
    敗訴部分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判命上
    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原判
    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反訴部分廢棄。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
    ,008,9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並於本院就原審駁回其請求之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附帶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附帶上訴人2,877,497元及自96年8月
    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附帶上訴則答辯聲明：㈠附帶上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4年1月8日向其購買坐落台北市
    ○○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之「明湖居」建案，並簽立房屋
    及土地買賣合約書，約定上訴人以房屋總價1,225萬元（扣
    除停車位價金70萬元，房屋價金實際為1,155萬元），土地
    總價2,275萬元（扣除停車位價金130萬元，土地價金實際為
    2,145萬元），購買系爭房屋面積計46.27坪 (含主建物面積
    約18.3坪、約定專用面積約18.51 坪、附屬建物面積約1.99
    坪、共同部分面積約7.47坪)，房地每坪單價為713,205元。
    嗣兩造於94年3月23日、同年9月19日復分別簽立同意書及協
    議書，協議將房屋買賣合約書中原約定專用部分辦理變更為
    主建物面積。而其完成交屋時，系爭房屋登記面積乃主建物
    113.96平方公尺（34.47坪）、附屬建物8.59平方公尺（2.6
    坪）、共同部分57.06平方公尺（17.26坪），合計總面積為
    54.33坪，較前述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買賣建物之總面積增
    加8.06坪等事實，均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復有被上訴人提出
    之買賣合約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同意書、協議書、
    房屋移交單及領取權狀證明書（見原審卷第10頁至第91頁）
    為證，堪信為真實。至被上訴人主張，其售予上訴人系爭房
    屋登記總面積54.33坪，已逾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所承購之
    總面積8.06坪，除誤差值於1%內互不找補、暨扣除調整原約
    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占之公設百分比計算後，上訴
    人尚應找補4.96坪，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等情，則為
    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附件五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買
      賣建物銷售面積誤差處理特約約定：「本約買賣建物銷售
      面積之計算方式，係依本建物建造執照核准圖並依訂約時
      登記法規之規定及本特約條款有關標準計算，雙方同意日
      後如係因地政法規登記方式變更致使權狀面積之登記方式
      及數量與原約定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時，仍以權
      狀面積之登記方式及數量為準，雙方均不找補；但如係因
      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使權狀登記面積與原約定建物銷售
      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而誤差比例在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
      積百分之一以內時（含百分之一）亦互不找補；如誤差超
      過百分之一以上者，僅就其超過或不足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三部分，按本約房地總價（並不含車位總價款）除以本約
      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亦不含停車位之持分面積）所計之每
      坪單價，計算其誤差部分之差價金額並於交屋同時以現金
      一次結清。」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是凡因變更設計
      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積產生誤差，
      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雙方應就超過或不足1%-3%部分
      為找補。又本件兩造於94年1月8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復於
      同年3月23日另簽訂同意書，約定被上訴人同意將房屋銷
      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
      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部分，於94年8月31
      日前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見原審卷第80頁）；
      嗣被上訴人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系爭
      協議書，約定上開變更後之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見
      原審卷第81頁），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本件房屋登記
      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總面積增加8.06坪，係因兩造同
      意變更設計所致，自有系爭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約定之
      適用，即誤差超過1%時，應就超過1%-3%部分為找補。而
      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增加8.06坪，
      增加比例為17.41%，已超過1%，兩造均同意找補金額以每
      坪713,205元計算，則被上訴人依約得請求上訴人補償之
      價金為66萬元（46.27×2%×713,205=660,000，元以下四捨
      五入）。被上訴人雖主張，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目的係在
      預售屋房地買賣於客觀交易上礙難避免有因施工、變更設
      計等之誤差，且此等因素皆操之於賣方，故有找補之上限
      約定，預防賣方以虛坪灌充實坪並藉此找補獲利。而本件
      伊係應上訴人要求，方將房屋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之約
      定專用面積變更設計並依合意將之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
      致登記面積與原承購面積產生誤差，自不適用前開3%之上
      限約定云云。然查，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已明白約定，
      凡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
      積產生誤差，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即應就超過或不足
      1%-3%部分為找補，已如前述，並未排除該變更設計係本
      於買方之要求而為者，況該變更設計已為被上訴人所同意
      ，即成為買賣契約之一部，除兩造合意排除前開特約條款
      第肆條第五項之適用外，當亦適用原房屋買賣合約書之內
      容。且被上訴人為專業之建設公司，對於系爭房屋變更設
      計後，因主建物面積增加，將增加應分擔之公設比一節知
      之甚詳，此亦為其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32頁），惟其卻
      未與上訴人約定日後找補不受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找補上
      限之限制，自難排除該條項之適用。又本件變更設計後系
      爭房屋登記之共同部分為17.26坪，較原買賣合約書約定
      之7.47坪，增加9.79坪，相對於總面積係增加8.06坪，顯
      見增加之坪數多屬共同部分，此正為前開特約條款為控制
      誤差在合理之預測範圍，避免預售屋賣方以大幅增加共同
      部分，再利用找補獲利之規範目的，故被上訴人主張，本
      件不受前開特約條款3%上限之限制云云，即不可取。被上
      訴人雖另主張，本件於變更設計完成後，兩造曾簽訂系爭
      協議書，同意減價78萬元，斯時兩造未援引特約條款第肆
      條第五項有關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則於變更設計完成，
      並為產權登記後，伊請求坪差找補，應不再受坪差找補上
      限之規範云云。惟其亦不爭執上訴人所辯：系爭協議書係
      針對變更設計後，原「儲藏室」位置，變成「設備空間」
      ，另原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亦
      成為「設備空間」（見本院上字卷第19頁），所為之減價
      協議等語，則該條款之協議顯非就停車位變更設計後主建
      物面積增減之價金減價約定，而係就「儲藏室」、停車空
      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成為設備空間所
      為之減價，核其內容並未排除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關於
      找補上限之限制，被上訴人此項主張，亦不可取。
（二）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同意書及協議書之約定
      ，交付36.81坪之主建物面積（即將約定專用面積18.51坪
      全數變更加計入原主建物面積18.3坪，等於36.81坪），
      而僅交付主建物登記面積為34.47坪之房屋，違反品質約
      定，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云云。惟被上訴人否認雙方有
      合意全部約定專用區域均變更設計加入主建物面積，並抗
      辯應排除依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用途之陽台及機車出入口面
      積等語。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
      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
      ，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
      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
      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查，本件
      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條係明定上訴人購買之房屋
      面積含主建物面積僅為18.3坪，而約定專用面積則有18.5
      1坪（見原審卷第11頁）。又約定專用面積本屬公共設施
      ，僅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有特別約定（見原審卷第13頁所
      附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第3條及第39頁該合約書附件
      五第肆條第二項），始排除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使用而由
      上訴人專用，且此區域依契約附件十之平面圖所示，本即
      包括自設汽車停車位、法定機車停車位、儲藏室、陽台及
      機車出入口（見原審卷第60 頁），其中該區域之陽台及
      機車出入口依法令規定本係不得變更用途者，此乃兩造訂
      約時已有預見及認知者。而兩造於94年3月23日所訂定之
      系爭同意書第一項關於變更設計之約定亦僅為：「甲方（
      指上訴人）向乙方（指被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銷售面積中
      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三）自設停車位（編號七
      十六號）及法定車位（編號一Ｏ二至一Ｏ五號）。乙方同意
      於九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二
      ）」（見原審卷第80頁），亦明白列舉就約定專用區域中
      關於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約定面積為10坪─見原審
      卷第40頁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附件五第肆條第三項）
      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台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
      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12條規定，法定面積為1個車位至
      少為長2.2公尺、寬0.9公尺，面積約1.98平方公尺，即0.
      60坪，4個車位約為2.4坪）部分為變更，並未包括約定專
      用區域中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為專有部分之機車出入口及陽
      台。故應認兩造所合意約定變更設計之具體標的乃自設汽
      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之空間而已。是兩造嗣於被上訴人
      向主管機關申辦變更用途完成後，雖另簽訂系爭協議書約
      定：「甲方（即上訴人）向乙方（即被上訴人）購買之房
      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
      車位（NO.76）及法定機車位（NO. 102至NO.105號）部分
      ，已依照94年3月23日簽定之同意書約定94年8月25日變更
      完成，變更後原合約訂定之約定專用面積18.51坪將計入
      主建物面積，甲方已審閱無誤且同意變更後之調整…」等
      文字，惟查94年間系爭買賣標的之房屋尚未經完成建築，
      即未經地政事務所實施建物測量及建物第一次登記（見原
      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登記建築完成日期為96年5月2
      3日、第一次登記日期為96年6月22日），故就自設汽車停
      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變更後之面積多寡即屬未能確定，
      而上開約定亦仍明確標示係針對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
      車位部分為變更，自堪認被上訴人所欲表明者仍為依法得
      變更部分之自設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已變更完成，得計入
      主建物面積之事實，至上開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壹拾捌點
      伍壹坪」之記載則應認僅係直接轉載自房屋買賣契約第四
      項文字，並非該部分面積已告確定為18.5 1坪，故被上訴
      人辯稱因誤載契約文字而有上開面積之記載等語（見本院
      上更一字卷第100頁背面），應堪採信。是本件尚難認雙
      方已就變更後增加之面積係18.51坪有所共識並達成合意
      。則上訴人主張兩造有特別約定主建物面積須達36.81坪
      （即原主建物面積18.3坪+變更後計入之面積18.51=36.81
      ），且已成為系爭房屋品質之約定云云，即非可取。末查
      被上訴人已移轉主建物面積34.47坪之所有權登記予上訴
      人（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按其上記載主建物
      面積113.96平方公尺約等於34.47坪），較原房屋買賣契
      約之約定增加16.17坪（變更後主建物登記面積34.47坪-
      原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主建物面積18.3坪=16.17坪），與前
      述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面積相當，自難認被上訴
      人有何不符合兩造契約約定專用部分關於自設汽車停車位
      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計入主建物面積之經濟目的，亦無不符
      契約約定之品質，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前開規定負
      瑕疵擔保責任，並非有據。是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得請
      求減少價金1,668,900元，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66萬元及自96年8月24
    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在原審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8,
    900元，及自96年11月1日（即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非有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就上開本訴應予准許部分及反訴部分，所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
    部分，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無不合。被上訴人附帶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為無理
    由。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
    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逐一詳予論
    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聖惠
                              法　官　邱瑞祥
                              法　官  謝碧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上更㈠字第44號
上訴人即附　甲○○　　
帶被上訴人　　　　　
訴訟代理人　林明正律師
複代理人　　周志吉律師
            丙○○     
被上訴人即　東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附帶上訴人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陳國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7720號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98年10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含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
負擔百分之十九，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94年1月8日向伊訂購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上之「明湖居」建案房地1 戶及編號53、54號之停車位，並簽訂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書，約定房屋銷售總面積約46.27坪 (含主建物約18.3坪、約定專用約18.51坪、附屬建物約1.99坪、共同部分約7.47坪)。嗣因建築技術規則對容積管制規定為放寬性之修正，使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得依法令變更而登記為主建物面積，故兩造再於同年3月23日簽訂同意書（以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由伊將房屋銷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部分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部分，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伊依約於同年8月25日依約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合約內容及總價調整協議書（以下稱系爭協議書），約明將上開經申請變更設計核准後之車位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伊乃於96年6月27日完成系爭房地產權移轉登記，其中房屋登記總面積達54.33坪，較上訴人所承購之總面積增加8.06坪。而依房屋買賣合約書附件五「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及公共設施之分攤、誤差處理及產權登記特約條款」（下稱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約定，於扣除誤差值未超過1%之面積0.4627坪（46.27坪×1%）及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佔之公設比超出面積2.64坪（其計算式為：17.26坪-54.33坪×26.91%）後，上訴人應按每坪單價新台幣713,205元找補，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8.06-0.4627-2.6）×713,205＝3,537,497〕等情。爰依買賣契約及特約條款之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伊3,537,497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就上訴人所提起之反訴部分，略以：系爭協議書所記載之「約定專用面積約計壹捌點伍壹坪」，乃伊公司所屬人員繕打時誤載，雙方真意仍僅指原約定之停車空間㈢（內含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停車位及另再附加之儲藏室部分（面積總計約16.23坪），並不包括於法令規範本無從納入主建物面積登記之機車出入口與陽台（面積約為2.28坪），是伊已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況上訴人前係以3千3百萬元承購系爭房地，現竟以7千7百萬元之總價再行出售，足見系爭房地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減損等語，資為抗辯。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登記之主建物面積僅34.47坪，較兩造協議將約定專用部分併入主建物後之36.81坪，短少2.34坪，雖附屬建物面積增加0.61坪、共同部分面積增加9.79坪，惟因主建物面積短少，系爭房地之經濟價值及效用並未因總面積增加而提高。且主建物面積減少不符合當初將約定專用部分變更併入主建物面積之目的，致伊原訂之使用效益因而減損。故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房屋有主建物坪數不足之瑕疵，如按每坪單價713,205元計算，伊得請求被上訴人減少價金1,668,900元（計算式為：2.34坪×713,205元/坪＝1,668,900），並得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返還該金額或相當於該金額之損害賠償，並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之金額抵銷。又本件應找補之範圍，依特約條款之約定，以不超過2%為限，被上訴人主張之找補範圍為4.96坪（約10.72%），顯已超出前開上限約定等語，資為抗辯。並提起反訴主張：系爭房屋產權登記之主建物面積較兩造約定短少2.34坪，伊就上開被上訴人應返還或賠償之金額與被上訴人請求找補之金額66萬元抵銷後，被上訴人尚應給付伊1,008,900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27條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伊1,008,900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原審就本訴部分，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66萬元及自9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就反訴部分則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反訴部分廢棄。㈣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08,90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並於本院就原審駁回其請求之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附帶上訴人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廢棄。㈡附帶被上訴人應再給付附帶上訴人2,877,497元及自96年8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上訴人就附帶上訴則答辯聲明：㈠附帶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94年1月8日向其購買坐落台北市○○區○○段0○段000地號土地之「明湖居」建案，並簽立房屋及土地買賣合約書，約定上訴人以房屋總價1,225萬元（扣除停車位價金70萬元，房屋價金實際為1,155萬元），土地總價2,275萬元（扣除停車位價金130萬元，土地價金實際為2,145萬元），購買系爭房屋面積計46.27坪 (含主建物面積約18.3坪、約定專用面積約18.51 坪、附屬建物面積約1.99坪、共同部分面積約7.47坪)，房地每坪單價為713,205元。嗣兩造於94年3月23日、同年9月19日復分別簽立同意書及協議書，協議將房屋買賣合約書中原約定專用部分辦理變更為主建物面積。而其完成交屋時，系爭房屋登記面積乃主建物113.96平方公尺（34.47坪）、附屬建物8.59平方公尺（2.6坪）、共同部分57.06平方公尺（17.26坪），合計總面積為54.33坪，較前述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買賣建物之總面積增加8.06坪等事實，均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復有被上訴人提出之買賣合約書、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同意書、協議書、房屋移交單及領取權狀證明書（見原審卷第10頁至第91頁）為證，堪信為真實。至被上訴人主張，其售予上訴人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54.33坪，已逾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所承購之總面積8.06坪，除誤差值於1%內互不找補、暨扣除調整原約定承購面積與實際登記面積所占之公設百分比計算後，上訴人尚應找補4.96坪，即應再給付伊3,537,497元等情，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附件五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買賣建物銷售面積誤差處理特約約定：「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方式，係依本建物建造執照核准圖並依訂約時登記法規之規定及本特約條款有關標準計算，雙方同意日後如係因地政法規登記方式變更致使權狀面積之登記方式及數量與原約定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時，仍以權狀面積之登記方式及數量為準，雙方均不找補；但如係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使權狀登記面積與原約定建物銷售面積之計算產生誤差，而誤差比例在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百分之一以內時（含百分之一）亦互不找補；如誤差超過百分之一以上者，僅就其超過或不足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部分，按本約房地總價（並不含車位總價款）除以本約買賣建物銷售面積（亦不含停車位之持分面積）所計之每坪單價，計算其誤差部分之差價金額並於交屋同時以現金一次結清。」等語（見原審卷第40頁），是凡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積產生誤差，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雙方應就超過或不足1%-3%部分為找補。又本件兩造於94年1月8日簽訂買賣契約後，復於同年3月23日另簽訂同意書，約定被上訴人同意將房屋銷售面積中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部分，於94年8月31日前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業㈡使用（見原審卷第80頁）；嗣被上訴人完成變更後，兩造於同年9月19日再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上開變更後之面積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見原審卷第81頁），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可見本件房屋登記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總面積增加8.06坪，係因兩造同意變更設計所致，自有系爭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約定之適用，即誤差超過1%時，應就超過1%-3%部分為找補。而系爭房屋登記總面積較房屋買賣合約書約定增加8.06坪，增加比例為17.41%，已超過1%，兩造均同意找補金額以每坪713,205元計算，則被上訴人依約得請求上訴人補償之價金為66萬元（46.27×2%×713,205=66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被上訴人雖主張，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目的係在預售屋房地買賣於客觀交易上礙難避免有因施工、變更設計等之誤差，且此等因素皆操之於賣方，故有找補之上限約定，預防賣方以虛坪灌充實坪並藉此找補獲利。而本件伊係應上訴人要求，方將房屋買賣合約書第1條約定之約定專用面積變更設計並依合意將之計入主建物面積計算，致登記面積與原承購面積產生誤差，自不適用前開3%之上限約定云云。然查，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已明白約定，凡因變更設計或施工差異，致登記面積與契約約定銷售面積產生誤差，而該誤差超過1%時，買賣即應就超過或不足1%-3%部分為找補，已如前述，並未排除該變更設計係本於買方之要求而為者，況該變更設計已為被上訴人所同意，即成為買賣契約之一部，除兩造合意排除前開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之適用外，當亦適用原房屋買賣合約書之內容。且被上訴人為專業之建設公司，對於系爭房屋變更設計後，因主建物面積增加，將增加應分擔之公設比一節知之甚詳，此亦為其所自承（見原審卷第132頁），惟其卻未與上訴人約定日後找補不受特約條款第4條第5項找補上限之限制，自難排除該條項之適用。又本件變更設計後系爭房屋登記之共同部分為17.26坪，較原買賣合約書約定之7.47坪，增加9.79坪，相對於總面積係增加8.06坪，顯見增加之坪數多屬共同部分，此正為前開特約條款為控制誤差在合理之預測範圍，避免預售屋賣方以大幅增加共同部分，再利用找補獲利之規範目的，故被上訴人主張，本件不受前開特約條款3%上限之限制云云，即不可取。被上訴人雖另主張，本件於變更設計完成後，兩造曾簽訂系爭協議書，同意減價78萬元，斯時兩造未援引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有關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則於變更設計完成，並為產權登記後，伊請求坪差找補，應不再受坪差找補上限之規範云云。惟其亦不爭執上訴人所辯：系爭協議書係針對變更設計後，原「儲藏室」位置，變成「設備空間」，另原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亦成為「設備空間」（見本院上字卷第19頁），所為之減價協議等語，則該條款之協議顯非就停車位變更設計後主建物面積增減之價金減價約定，而係就「儲藏室」、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編號76號）位置，成為設備空間所為之減價，核其內容並未排除特約條款第肆條第五項關於找補上限之限制，被上訴人此項主張，亦不可取。
（二）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同意書及協議書之約定，交付36.81坪之主建物面積（即將約定專用面積18.51坪全數變更加計入原主建物面積18.3坪，等於36.81坪），而僅交付主建物登記面積為34.47坪之房屋，違反品質約定，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云云。惟被上訴人否認雙方有合意全部約定專用區域均變更設計加入主建物面積，並抗辯應排除依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用途之陽台及機車出入口面積等語。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查，本件系爭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1條係明定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面積含主建物面積僅為18.3坪，而約定專用面積則有18.51坪（見原審卷第11頁）。又約定專用面積本屬公共設施，僅因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有特別約定（見原審卷第13頁所附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第3條及第39頁該合約書附件五第肆條第二項），始排除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使用而由上訴人專用，且此區域依契約附件十之平面圖所示，本即包括自設汽車停車位、法定機車停車位、儲藏室、陽台及機車出入口（見原審卷第60 頁），其中該區域之陽台及機車出入口依法令規定本係不得變更用途者，此乃兩造訂約時已有預見及認知者。而兩造於94年3月23日所訂定之系爭同意書第一項關於變更設計之約定亦僅為：「甲方（指上訴人）向乙方（指被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三）自設停車位（編號七十六號）及法定車位（編號一Ｏ二至一Ｏ五號）。乙方同意於九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變更為一般甲組零售（二）」（見原審卷第80頁），亦明白列舉就約定專用區域中關於編號76號自設汽車停車位（約定面積為10坪─見原審卷第40頁系爭房屋買賣預定合約書附件五第肆條第三項）及編號102至105號法定機車位（台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鼓勵要點第12條規定，法定面積為1個車位至少為長2.2公尺、寬0.9公尺，面積約1.98平方公尺，即0.60坪，4個車位約為2.4坪）部分為變更，並未包括約定專用區域中法令規定不得變更為專有部分之機車出入口及陽台。故應認兩造所合意約定變更設計之具體標的乃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之空間而已。是兩造嗣於被上訴人向主管機關申辦變更用途完成後，雖另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甲方（即上訴人）向乙方（即被上訴人）購買之房屋銷售面積中第四項約定專用面積停車空間㈢自設汽車停車位（NO.76）及法定機車位（NO. 102至NO.105號）部分，已依照94年3月23日簽定之同意書約定94年8月25日變更完成，變更後原合約訂定之約定專用面積18.51坪將計入主建物面積，甲方已審閱無誤且同意變更後之調整…」等文字，惟查94年間系爭買賣標的之房屋尚未經完成建築，即未經地政事務所實施建物測量及建物第一次登記（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登記建築完成日期為96年5月23日、第一次登記日期為96年6月22日），故就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變更後之面積多寡即屬未能確定，而上開約定亦仍明確標示係針對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部分為變更，自堪認被上訴人所欲表明者仍為依法得變更部分之自設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已變更完成，得計入主建物面積之事實，至上開關於「約定專用面積壹拾捌點伍壹坪」之記載則應認僅係直接轉載自房屋買賣契約第四項文字，並非該部分面積已告確定為18.5 1坪，故被上訴人辯稱因誤載契約文字而有上開面積之記載等語（見本院上更一字卷第100頁背面），應堪採信。是本件尚難認雙方已就變更後增加之面積係18.51坪有所共識並達成合意。則上訴人主張兩造有特別約定主建物面積須達36.81坪（即原主建物面積18.3坪+變更後計入之面積18.51=36.81），且已成為系爭房屋品質之約定云云，即非可取。末查被上訴人已移轉主建物面積34.47坪之所有權登記予上訴人（見原審卷第86頁之建物登記謄本，按其上記載主建物面積113.96平方公尺約等於34.47坪），較原房屋買賣契約之約定增加16.17坪（變更後主建物登記面積34.47坪-原房屋買賣契約約定主建物面積18.3坪=16.17坪），與前述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位面積相當，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不符合兩造契約約定專用部分關於自設汽車停車位及法定機車停車位計入主建物面積之經濟目的，亦無不符契約約定之品質，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前開規定負瑕疵擔保責任，並非有據。是其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得請求減少價金1,668,900元，自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66萬元及自96年8月24日（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在原審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08,900元，及自96年11月1日（即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非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就上開本訴應予准許部分及反訴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就上開本訴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無不合。被上訴人附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亦為無理由。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0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聖惠
                              法　官　邱瑞祥
                              法　官  謝碧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鄭靜如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